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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秘書處  

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  

(請交：陳曼玲女士 )  

 
陳女士：  

 
《2005年牙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 “條例草案” )委員會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會議  

 
 去年十二月十六日的來函收悉。我現覆函澄清擬議第12B(3 )條所訂條

件的立法原意及其與第9 ( 3 ) ( b )條所訂條件的不同之處。  

 
 市民向某個專科的一名專科牙醫尋求牙科診療時，會期望獲得較高水

準的服務。我們認為，單是學歷並不足以確定某名牙醫是否適合名列專科名

冊。為保障公眾健康起見，我們有需要同時考慮其他關乎專科名冊申請人在

有關專科的能力和表現的因素。這是我們在擬議第 12B(3 )條背後的政策原

意。  

 
 我們希望強調，任何牙醫首先必須名列普通科名冊，才可申請名列專

科名冊。基於這點，牙醫管理委員會認為就 U所有 U牙醫而言，無論他們是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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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列專科名冊，他們須符合相同的道德／行為標準。因此，立法原意是處理

申請名列專科名冊的個案時，不會再考慮道德／行為因素。  

 
 我們明白委員關注擬議第12B(3 )條的立法原意。我們會按情況所需提

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第9 ( 3 ) ( b )條的目的有別於擬議第1 2 B ( 3 ) ( b )條。牙醫管理委員會在考

慮申請名列普通科名冊的個案時，不應單以學歷作為依據。根據第 9 ( 3 ) ( b )

條，牙醫管理委員會應同時考慮可能與名列普通科名冊有關的非學術因素。

這些因素包括但不限於牙醫應達致的道德／行為標準。正如上文所解釋，第

1 2 B ( 3 ) ( b )條下的非學術考慮因素，則用以確定申請人是否適合獲授予專科

名銜，亦即他的能力和表現能否達到該 U專科 U所要求的較高標準。  

 
 第 9 ( 3 ) ( b )條及 1 2 B ( 3 ) ( b )條背後政策原意基本上的不同之處載述如

下：  

 
(i) 第9 ( 3 ) ( b )條涉及較廣泛的考慮，而擬議第1 2 B ( 3 ) ( b )條則旨在涵

蓋只與該專科有直接關係、涉及能力和表現的考慮因素；  

 
(ii) 就勝任程度、能力和表現而言，擬議 1 2 B ( 3 ) ( b )條關乎該專科特

定的較高要求；以及  

 
(iii) 第9 ( 3 ) ( b )條涉及道德／行為方面的考慮因素，擬議第1 2 B ( 3 ) ( b )

條則不然。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  

 (梁永恩           代行 )  

 

 
二零零六年一月七日  

 

t:\health-1\ash2\2006\dro amendments\bills com\0107_letter to legco_chi.doc 


